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晓红 陈雯

电话

027-82814019 027-82832006

传真

027-82832006 027-82832006

电子信箱

whzbyxh@sina.com whzbcw@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53,234,557.38 8,483,682,801.74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648,943.75 112,997,735.42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132,755.02 107,558,022.24 -3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2,901,904.93 588,302,650.47 -3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 0.17 -1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 0.17 -1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3.84%

下降

0.4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816,058,952.47 8,854,963,769.31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7,367,211.74 2,918,440,847.99 0.6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25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态

数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7% 123,067,656 64,741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2% 81,170,774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7% 77,438,037

质押

69,630,000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1% 68,202,80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33,959,390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26,809,117

长江证券

－

工商银行

－

长江证券超越理

财宝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4% 20,000,000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12,978,641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利

中国

Ａ

股基金

境外法人

1.73% 11,789,085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7%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同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永辉物流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4）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第一大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累计

增持公司72,230,774股股份，持股比例由期初的19.38%变更为29.99%。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报告书》刊登于2014年6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53亿元，同比增长3.18%；利润总额1.5亿元，同比下降12.10%；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1亿元，同比下降10.93%。

从区域分布看，湖北省市场实现营业收入84.86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6.95%；重

庆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67亿元，同比增长13.1%，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3.05%。

从业态划分看，超市实现营业收入82.99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4.82%；百货实现营业收入6.2亿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7.09%。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营业网点达到1016家。 期内，仓储超市新增门店12家（含6家重庆社区超市），关闭

11家（含6家重庆社区超市），门店总数265家（大卖场：176家，武汉市内79家，湖北省内97家；重庆社区超市

89家）；中百超市新增门店28家，关闭12家，加盟店减少19家，门店总数为695家（含加盟店8家）；百货店10

家，期内新增1家；电器专卖店46家，期内新增2家，关闭1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2月2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5497万元价款将持有的襄阳中兴商业

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襄阳市银行装饰城有限公司，自2014年2月28日起不再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刘聪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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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

进行改扩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投资概述

1、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适应当地的消费需求，全面提升仙桃卖场的综合服务功能，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拟对原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进行改造扩建，通过重塑店面形象、扩大经营品类，融入餐饮、娱乐、休闲、健

身等综合服务功能，将原来单一的仓储卖场打造成一个小型的综合购物广场，以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

该项目占地面积15,892.68平方米，拟通过改扩建，建成为地上4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52,638.41平方

米，以仓储超市和电器经营为主，以部分外租为辅，集停车场、超市、电器、餐饮、娱乐、健身、休闲等为一体，

满足多方位的购物体验和消费需求。 该项目总投资为24,999.32万元，建设期为一年。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以13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进行改扩建的议案》。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投资主体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5,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食品、水产品、

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百货、洗涤用品、针纺织品等零售兼批发。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辉。

2、投资标的情况

本项目拟将原仅有1层的超市卖场改扩建成为地上4层(建筑面积28,812.32平方米)，地下2层(建筑面积

23,826.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2,638.41平方米,集停车场、超市、电器、餐饮、娱乐、健身、休闲等为一体的综

合购物场所，以满足消费者多方位的购物体验和消费需求。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位于仙桃市仙桃大道中段8号，于2003年元月开业迎宾，总经营面积9,000平方

米，为公司自购物业。 该卖场地理位置优越，是仙桃市行政办公、金融、医疗、文教、体育中心。 交通便利，商

圈成熟，购买力强。

公司进入仙桃市场较早，在该地区的竞争优势明显，“中百” 品牌效应突出。 但由于经历了十多年的市

场变化，原来卖场已不能满足人们停车、购物、休闲、娱乐的一站式消费需求，卖场的购物环境、服务设施、

经营格局、服务功能等都受到经营面积的限制不能进行较大的改善和拓展。 为积极适应市场变化，公司拟

拆除原只有一层的卖场，将其改造成地上4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52,638.41平方米，集停车场、超市、电

器、餐饮、娱乐、健身、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所。

公司将继续充分发挥“中百” 品牌的号召力，利用强大的供应商资源、先进的管理模式及优秀的管理

团队，为顾客提供新的购物空间、新的服务方式和新的消费理念，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增

强集客能力，扩大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

投资风险：

1、销售毛利率降低的风险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传统商业为了保规模、 争市场份额， 纷纷采取“降价销售” 、“让利销

售” 、“有奖销售”的办法吸引客源。 由于在降价销售的同时并没有找到降本增效的有效途径，致使获利能

力一再下降。

风险对策：加大自采自营力度，货采源头，有效地控制进货成本，同时加强与联营供货商的密切合

作，有效地保障其利润水平。

2、消费需求变化风险

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心理呈现多元化趋势，消费方式不断变化。如果市场定位出现偏差，不能提供适

销对路的产品，营销缺乏创新，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经营效果。

风险对策：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将通过营造优雅的购物环境，加大对适宜品牌商品的招商力度，

占领目标消费群体市场。 以“想顾客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的服务宗旨，贴近顾客的经营理念，使中百仓

储仙桃购物广场在仙桃市的发展更加壮大。

项目总投资为24,999.32万元，由中百仓储自筹解决。

根据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1%，投资回收期为9.2年（含建设期1年），因

此该项目具有财务可行性。

四、备查文件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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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本公司现将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的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6号文核准，本公司以200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60,

505,29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2.2�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本次实际配售120,516,210�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611,017,184.70�元，募集资金利息为人民币31,355.59�元，扣除配股登记费120,516.21元、承销费

及保荐费人民币15,747,886.66元后，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3日将款项595,180,

137.42元划入公司下列帐户：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百支行

武汉中百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42001206339053001609 200,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

3202008329200232068 20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657208092001 75,180,137.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循礼门支行

270882883110001 120,000,000.00

合 计

595,180,137.42

本公司实际收到资金595,180,137.42元扣除审计费、律师费、推介费、材料印刷及差旅费、公告及宣传刊

登费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420.00万元（其中审计费65.00万元、律师费65.00万元、推介费50.00万元、材料

印刷及差旅费90.00万元、公告及宣传刊登费15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0,980,137.42元。

综上所述：实际收到资金595,180,137.42元，扣除上述发行费用42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0,980,137.42元。

2010年2月24日，本公司按照配股说明书的承诺，采取向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连锁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百仓储公司” ）增资的方式，将上述募集资金中的389,511,800.00元转由中百仓储公司下列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百支行

武汉中百连

锁仓储超市

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870 82,481,662.5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00432408095001 75,180,137.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

3202008329200245753 111,8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循礼门支行

027900065410501 120,000,000.00

合 计

389,511,800.00

2010年2月24日，本公司按照配股说明书的承诺，采取向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百物流公司” ）增资的方式，将上述募集资金中的164,368,900.00� 元转由中百物流公司下列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

武汉中百物流

配送有限公司

3202008329200244851 88,1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百支行

42001206339053001863 76,218,900.00

合 计

164,368,900.00

2010年2月24日，本公司按照配股说明书的承诺，采取向全资子公司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百超市公司” ）增资的方式，将上述募集资金中的37,099,437.42�元转由中百超市公司下列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百支行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894 37,099,437.42

合 计

37,099,437.42

本次配股实际募集的资金净额低于承诺投资部分的3,376.41�万元，公司已按配股说明书中承诺以自

有资金补足，即公司对中百便民公司实际增资7,086.35�万元，包括用募集资金投入3,709.94�万元和自有资

金投入3,376.41�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

定的《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通过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方式实施的募集资金项目，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也实行专户存储及

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

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4

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汉口支行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02008329200232068

已销户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3202008329200245753 11,824,702.41

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3202008329200244851 29,606,581.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百支行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609 123,269.95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870 2,114.83

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863 25,483,339.13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42001206339053001894 8,420,335.9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循礼门支行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0882883110001

已销户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027900065410501 5.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汉支行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7208092001

已销户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027900065410501 1,890.71

合计

75,462,239.80

注：中百物流公司、中百超市公司专户上的存储余额主要系部分项目的尚未使用资金（详见附件一：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中百集团、中百仓储公司资金专户上的存储余额系银行存款利

息。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详见附件一：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

金投入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投项目“中百咸宁物流配送中心” 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募投项目“中百连锁仓储超市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募投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25）。

(三)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2010年度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在配股说

明书中进行了相关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聘请武汉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核意见，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众环专字

(2010)208号 《关于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 截止2010年2月28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15,341.56万元。 为了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根据《关于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

用自筹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用2010年度配股募集资金15,341.5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的自筹资金。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期未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武汉中

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相关信息

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件一：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098.0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1.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816.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与累计投入

金额的差额

(3)＝(1)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4)＝(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

、中百集团

连锁仓储超

市技术改造

项目

否

38,951.18 40,951.18 40,951.18 818.16 40,443.17 508.01 98.76

2011

年

2

月

1,637.97

不适

用

否

2

、中百集团

咸宁物流配

送中心建设

项目

否

8,815.00 6,815.00 6,815.00 112.65 4,418.04 2,396.96 64.83

2014

年

5

月

不适

用

否

3

、中百集团

浠水物流配

送中心建设

项目

否

7,621.89 7,621.89 7,621.89 1,130.64 5,585.75 2,036.14 73.29

2014

年

5

月

不适

用

否

4

、中百集团

便民连锁超

市技术改造

项目

否

7,086.35

3,709.94

【注】

3,709.94 0 6,369.41 0 100.00

2011

年

2

月

842.86

不适

用

否

合 计

62,474.42 59,098.01 59,098.01 2,061.45 56,816.37 4,941.11 2,480.8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

(

三

)

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公司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募

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投项目“中百咸宁物流配送中心”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中百连锁仓储超市项

目”。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4-25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546.22

万元。 其中，因项目付款及门店开设尚在进行中，中百连锁仓储超市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历年利息收入投入

673.83

万元，该项目变更调整增加

2000

万元后，已投资

818.16

万元，结余变更调整募集

资金

1,181.84

万元；咸宁物流配送中心、浠水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由于项目招标以及办理各项手续的原因，两项目投入

已于

2011

年正式启动，变更调整后分别结余募集资金

2,396.96

万元、

2,036.14

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公司2010年度配股实际募集的资金净额低于承诺投资部分的3,376.41万元，公司已按配股说明

书中承诺以自有资金补足，即公司对中百超市公司实际增资7,086.35万元，包括用募集资金投入3,709.94万

元和自有资金投入3,376.41万元。

证券代码：000759�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4-53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表决监事5名，参加会议的

监事符合法定人数，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经审核无异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报告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有关要求编制， 公司财务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编制了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财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经营状况和成果。

2、《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59�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4-49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13名，实际表决董事13名，参加会

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1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2、《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同日公告编号：2014-51）。

3、《关于对中百仓储仙桃购物广场进行改扩建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2014-52）。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坤勇 韩铭扬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传真

021-68942260 021-68942221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22,683,129.74 3,233,605,682.11 2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7,672,258.77 167,743,834.72 8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2,956,631.01 163,284,720.28 7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889,594.50 275,317,003.55 -6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8 0.32 8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8 0.32 8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 5.28% 3.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990,429,114.71 7,071,122,966.91 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4,664,891.19 3,400,646,139.11 13.0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98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6.97% 89,936,799 67,452,599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5% 35,784,862

质押

35,000,000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1% 29,202,719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95% 15,658,901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1% 13,823,056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8% 13,143,883

中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9,765,999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6% 8,802,648

陈积泽 境内自然人

1.58% 8,377,506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毕盛中国

A

股

投资基金

其他

1.16% 6,170,3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 对其他

前十名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

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属汽车制造行业。 公司是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宝马、一

汽轿车、奔驰、上海汽车、上海通用、天津一汽丰田、东风日产等国内汽车制造商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是汽车内外饰件， 主要配套车型包括 “大众途观” 、“新帕萨特” 、“新朗逸” 、“奥迪Q5” 、

“奥迪A6L” 、“速腾” 、“高尔夫A7” 、“斯柯达” 、“宝马3系、5系、X系车型” 、“奔驰C级、E级系列”“荣

威” 、“皇冠” 、“锐志” 、“卡罗拉” 、“天籁”等。

随着宏观政策的消极影响逐渐消化，年轻化车主需求的释放、区县市场的增长以及汽车金融的促动进

一步释放，拉动汽车消费增长，2014年1-6月，汽车行业发展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的统计， 2014年上半年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178.34万辆和1,168.35万辆，同比增长9.60%和8.36%，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幅有所减缓。

2014年上半年本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23亿元，与去年营业收入相比增长27.49%；实现净利润3.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83.42%；基本每股收益为0.58元，净资产收益率8.49%，公司总资产79.9亿元，净资产

38.4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1.8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峰

2014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4-036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邮

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下午2：30在上海浦东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结合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与会董事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确认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半年度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4年8月28日

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专项报告全文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4-037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下午在上海浦东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於树立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4-039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9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340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88元，共计募集资金87,199.20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2,121.82万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85,077.38万元，已由主承销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3月30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77

号）。

（2）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80,856.88万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1,986.22万元；2014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0,918.5万元，2014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75.41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81,775.38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061.63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363.63万元（包括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波

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

4月、2011年3月、2011年11月及2012年11月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西周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天安分理

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募集资金余额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

331019837360505

06713

8,814,529.40

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

任公司

[

注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西周支行

397080010400107

15

5,599,231.99

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

注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

331019837360505

08090

22,080,143.38

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

限公司

[

注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天安路分

理处

387060074536 17,142,359.91

合 计

53,636,264.68

[注1]:�“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由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

[注2]：“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由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

[注3]：“年产15万套汽车高档复合内饰件(胡桃木)增资技改项目” 由子公司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

有限公司实施。

此外，2014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 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与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153,63.63万

元。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募

投项目。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1—6月

编制单位：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077.38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0,91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81,775.3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317.5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51%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

度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报告期

实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

基地项目

是

39,113.3 15,916.3 280.59 4,833.41 30.36% 2011.04 134.24

否 是

2.

海外收购项目 否

0 23,197 0 23,005.11 99.17% 2013.01 515.06

是 否

3.

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

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

项目

是

18,843.5 18,843.5 334.27 18,492.41 98.14% 2011.04 1,886.84

是 否

4.

轿车座椅头枕、坐垫

项目

是

12,120.58 0 0 0 0 - 0

否 是

5.

年产

15

万套汽车高档

复合内饰件

(

胡桃木

)

增

资技改项目

否

0 12,120.58 303.64 10,444.44 86.17% 2012.10 2,791.05

是 否

6.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100.00% 0

是 否

7.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否

5,000 5,000 0 5,000.01 100.00% 0

是 否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 10,000 10,000 - - - - -

合 计

－ 85,077.38 85,077.38 10,918.5 81,775.38 － － 5327.1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原项目中“中央通道”及“仪表板”总成零件

未获得批量订单，再加上配套车型的部分产品生产量未达饱和，致使项目未

达到预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1.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变更

由全资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 项目总投资

39,

113.3

万元，建设投资

31,113.3

万元，生产正常年需流动资金

8,000

万元，项目建

设期为

18

个月。 项目厂址建在公主岭市范家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河工业园，

项目建成后的年生产能力为汽车仪表板总成

30

万套以及汽车中央通道总成

40

万套。 预计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

53,680

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

7,578.40

万

元。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不含建设期）

5.5

年， 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7%

。

在东北地区建设新的零部件生产基地以扩展对东北地区整车厂配套，

进而完成国内产业布局是公司重要的发展战略。 截止目前，该项工作已取得

一定的成绩，

Audi Q5

、

GolfA6

等配套内饰产品已批量生产， 公司已获得了多

款新车型的产品新订单。 配套内饰产品多为“落水槽”、“后门内护板”等零

件，原计划中“中央通道”及“仪表板”总成零件虽然已为多款车型送样，但尚

未获得批量订单。 此外，导致项目离批量供货还需一段时间，原项目募集的

资金已闲置，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为提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

已部分变更该项目。

2.

轿车座椅头枕、坐垫项目变更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项目“轿车座椅头枕、坐垫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2,120.58

万元，拟投

入资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4.25%

。 原投资项目生产的产品为轿车

座椅配套，公司虽然在座椅业务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已为某款新车型开始

送样，但座椅不同于其他内饰件产品，其安全性要求较高，离批量供货还需

一定时期，而原项目的募集资金已闲置较长时间，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为提

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将原投资项目变更为年产

15

万套汽车高档

复合内饰件（胡桃木）增资技改项目，胡桃木项目拟通过由公司增资全资子

公司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的方式， 运用该公司在浙江省象山

县象西工业区已建厂房， 由该子公司负责建设两条年产

15

万套汽车高档复

合内饰件生产线。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同意以不超过

1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

10,000.00

万

元，使用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23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拟变更为其他项目

并实施，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将

10,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帐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363.63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

暂存募集资金专户，待项目发生时支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4年1—6月

编制单位：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

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内饰件总

成东北生

产基地项

目

内饰件总

成东北生

产基地项

目

15,916.30 280.59 4,833.41 30.36 2011.04 134.24

否 是

海外收购

项目

23,197.00 0 23,005.11 99.17 2013.01 515.06

是 否

年产

15

万

套汽车高

档复合内

饰件

(

胡桃

木

)

增资技

改项目

轿车座椅

头枕、坐垫

项目

12,120.58 303.64 10,444.44 86.17 2012.10 2,791.05

是 否

合 计

－ 51,233.88 584.23 38,282.96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

1.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的变更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原投资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公

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总投资

39,113.30

万元，投入资金总额

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45.97%

。 由于原项目中“中央通道”及“仪表板”总成零

件尚未获得批量订单，导致项目离批量供货还需一段时间，原项目募集的资

金已闲置，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为提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部分

变更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23,197

万元用于收购德国

Sellner

资产、业务和相关

公司股权及后续整合项目。 原项目产品批量供货日期一旦确定，公司将使用

自有资金根据产能情况分批实施该项目。

以上事项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同意，并经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于

2011

年

12

月在巨潮资讯

网进行了披露。

2.

轿车座椅头枕、坐垫项目的变更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项目“轿车座椅头枕、坐垫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2,120.58

万元，拟投入资

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4.25%

。 原投资项目生产的产品为轿车座椅配

套，公司虽然在座椅业务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已为某款新车型开始送样，但

座椅不同于其他内饰件产品，其安全性要求较高，离批量供货还需一定时期，

而原项目的募集资金已闲置较长时间，何时启动尚不确定。 为提高该部分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将原投资项目变更为年产

15

万套汽车高档复合内饰件

（胡桃木）增资技改项目，胡桃木项目拟通过由公司增资全资子公司宁波玛克

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的方式，

运用该公司在浙江省象山县象西工业区已建厂房，由该子公司负责建设两条

年产

15

万套汽车高档复合内饰件生产线。

以上事项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同意，并经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于

2011

年

10

月在巨潮资讯

网进行了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原项目中“中央通道”及“仪表板”总成零件未

获得批量订单，再加上配套车型的部分产品生产量未达饱和，致使项目未达

到预期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部分变更为“收购德国

Sellner

资产、业务和相

关公司股权及后续整合项目，调整后的“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投资

总额为

15,916.3

万元。截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该项目已投入资金

4,704.33

万元，只

完成投资进度的

29.56%

。 由于该项目完成期限已过，且投入金额未达计划金

额的

50%

，公司董事会重新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原投资项目短期不会

有较大投入且投入时间不确定，为了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相关财务

费用支出，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变更原投资项

目，使用剩余募集资金

12,000

万元（其中项目剩余资金

11,211.97

万元，部分利

息收入

788.03

万元）通过向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公司增资的

方式，来实施“大型多工位自动冲压生产线增资技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5,

000

万元，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以上事项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保荐机构同意，并经

2014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4

年

8

月在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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